
太陽報 

編輯先生/女士： 

 

「「「「亂擺雪糕筒路署漠視殺人陷阱亂擺雪糕筒路署漠視殺人陷阱亂擺雪糕筒路署漠視殺人陷阱亂擺雪糕筒路署漠視殺人陷阱」」」」    

    

 您好。貴報於2009年6月27日港聞“A17”版中，刋登一篇上述標

題的文章，文中有如下報導描述: 

 

「「「「……元朗錦上路一段雙線雙程行車的道路進行工程元朗錦上路一段雙線雙程行車的道路進行工程元朗錦上路一段雙線雙程行車的道路進行工程元朗錦上路一段雙線雙程行車的道路進行工程，，，，其中其中其中其中

一條行車線被封閉一條行車線被封閉一條行車線被封閉一條行車線被封閉，，，，但路邊的指示牌卻寫着但路邊的指示牌卻寫着但路邊的指示牌卻寫着但路邊的指示牌卻寫着「「「「單排行車單排行車單排行車單排行車」」」」字字字字

樣樣樣樣。。。。…………........上址應豎立上址應豎立上址應豎立上址應豎立「「「「單行道單行道單行道單行道」」」」路牌及須加上路牌及須加上路牌及須加上路牌及須加上「「「「前面交通管前面交通管前面交通管前面交通管

制制制制」」」」牌牌牌牌。。。。…」」」」    

 

 本署十分關注上述報導內容，發現它對本署「道路工程照明、標

誌及防護措施守則」(守則)有關章節存在誤解。有見及此，本署特意修函

貴報，解述守則在有關個案的正確註釋和運用，供貴報讀者和公眾參考。 

 

 事涉的一段元朗錦上路，原是一條雙線雙程行車的道路。配合水

務工程施工，水務署需要臨時封閉一條行車線，因而需要實施臨時交通措

施，安排車輛在另一條行車線作單線雙程行車運作。根據「道路工程照明、

標誌及防護措施守則」第5章圖5.5 :「在不分隔雙線車路進行道路工程」

的有關指示，水務署需要以自動交通燈調控臨時單線雙程行車運作，並放

置合適臨時標誌，包括「單排行車」的指示牌，以及交通燈標誌牌，供駕

駛者悉別和配合。如貴報報導中所刋登的工地照片顯示，水務署放置的臨

時標誌，符合守則的有關指引要求。 

 

 關於貴報報導中所指的「單行道」路牌，並非守則的指引要求。

此外，貴報報導中所指的「前面交通管制」標誌牌，根據守則第4章第4.61

項的指引，是顯示前面交通受人手控制 “停”或“去”標誌管制，因此不適用

於自動交通燈調控的臨時單線雙程行車運作。 

 

 隨函附上守則第4章第4.61項和第5章圖5.5的副本，以供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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